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屋装修合同 
   

甲   方： 

乙  方： 

  甲、乙双方经友好洽谈和协商，甲方决定委托乙方进行居室装修。为保证工程顺利进

行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特签订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 

  第一条：工程概况 

  1. 工程地址： 

  2. 居室规格：房型       ，总计施工面积      平方米。 

  3. 施工内容： 

  4. 委托方式：包工包料大包干交钥匙工程。 

  5.开工日期：          ，竣工日期            ，工程总天数：   天。 

第二条：工程价款：  

  第三条：质量要求 

  1. 工程使用主要材料的品种、规格、名称，经双方认可。 

  2. 工程验收标准，双方同意参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3. 施工中，甲方如有特殊施工项目或特殊质量要求，双方应确认，增加的费用，应另签

订补充合同。 

  4. 凡由甲方自行采购的材料、设备，产品质量由甲方自负;施工质量由乙方负责。 

  第四条：材料供应 

  1、甲方所提供的材料均应用于本合同规定的装潢工程，非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乙方如挪作他用，应按挪用材料的双倍价款补偿给甲方。 

  2. 甲方负责采购供应的材料、设备，应该是符合设计要求的合格产品，并应按时供应到

现场。如延期到达，施工期顺延，并按延误工期处罚。按甲方提供的材料合计金额的 10 %作

为管理费支付给乙方。材料经乙方验收后，由乙方负责保管，由于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失，由乙

方负责赔偿。 


